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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157 号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15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

复的公告》（以下简称“回函”）称，环球易购 2020年及以前年度将

往来款项虚假转入存货 44.24 亿元，但因环球易购员工大面积离职，

现员工不了解具体情况，存货虚增的具体情况还需环球易购原管理层

配合以进一步核实。同时，你公司前任审计机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称

未发现相应年份其他应收款转入存货的情况，其为你公司出具的 2019、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

就以下事项予以进一步解释说明： 

1. 回函显示，环球易购 2020年将 12.46亿元其他应收款虚假转

入存货，应收对象主要包括莱瑞科技有限公司、香港亚科贸易有限公

司、香港华智贸易有限公司等主体。请你公司详细披露上述其他应收

款的形成原因、具体内容和资金流向，补充披露上述应收对象的工商

信息、股权结构、业务往来情况，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否

涉嫌参与环球易购财务造假或关联方资金占用。请独立董事和年审会

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2. 回函显示，你公司整改小组以环球易购业务系统 2021年 9月

的库存余额为起点，结合系统中的收发数据进行倒推计算出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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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日的业务系统库存数据，经比对计算发现环球易购财务账面存

货比业务系统存货多 44.24 亿元。前期你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无

法表示意见重要形成基础为环球易购人员流失严重导致的审计范围

受限，会计师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本次回函你公司依然表

示因环球易购员工大面积离职，现员工不了解具体情况，2020 年以

前年度存货虚增的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核实。 

（1）请你公司和时任年审会计师解释在 2020年年报审计期间未

采用上述计算方法对存货进行核查的原因，说明该计算方法能否作为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解决审计范围受限问题，是否符合审计准则和会

计准则的规定。 

（2）鉴于环球易购员工大面积离职的客观情况依然存在，且严重

影响你公司以前年度 29.77亿元的虚增存货核查工作，请你公司说明

在此种情况下，你公司审计范围受限情形及无法表示意见形成基础是

否切实消除。 

（3）请你公司解释在同样的计算方法下，可以得出 2020年存货

造假金额 12.46 亿元，但却不能继续倒推计算得出 2020 年以前年度

存货造假金额的原因，说明仅选择 2020年 1月 1日为倒算节点的理

由，是否存在为消除特定年份无法表示意见而精准选择时间节点的情

形。 

（4）说明截至目前对以前年度存货虚增情况核查的最新进展，并

请独立董事和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 

3. 回函显示，环球易购 2020年及以前年度将往来款项虚假转入

存货 44.24亿元，且 2019年度存在 1.29亿元物流费用跨期计入 2020

年度的情形。但中喜会计师事务所表示，其在审计时，根据《中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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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取了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未发现其他应收款转入存货的情况，也未发现大额

2019年的物流费用计入 2020年度物流费用的情况。 

（1）请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就此矛盾说法予以解释，并说明就此

情形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过程、取得其审计底稿情况。请独立

董事和监事就此矛盾情形予以核查，并保证核查意见的真实准确完整。 

（2）请你公司立即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年修正）有关要求，

对 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面更正，并请年审会计师出具鉴证报告。 

4. 公告显示，你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科目包括其他应收款及其坏账准备、应付账款、应交税费、未分配利

润等，涉及的合并利润表科目包括营业成本、销售费用、信用减值损

失等，金额均超过 1 亿元，最终调减你公司净资产 1.85 亿元，调增

你公司净利润 13.14 亿元。请和信会计师事务所说明在上述情况下，

仍然认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合理性与合规性，并

明确说明本次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请你公司和相关中介机构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认真落实上

述要求，在 2022年 3月 7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

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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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2年 2月 28日 

 

 

 

 

 

 

 

 

 

 

 

 

 

 

 


